教职工申请攻读学历学位流程
根据《泰山医学院关于教职工攻读博士硕士学历学位的规定》 ( 泰医人字〔2010〕32号)文件，教职工攻读博士硕士学位申报程序如下：

教职工攻读博（硕）士的批准权限为教学院、部、系或部门，其申报程序如下：
一、符合条件申报的人员，在规定报名时间内提交报考申请和招生简章，经所在教研室或科室签署意见，报所在部门。

二、所在部门依据上年度制定的培养计划进行审批，由行政负责人、党总支书记共同签署意见，部门与报考人员签订协议后报人事处备案；特殊情况报学校研究。

三、涉及处科干部的，须经组织部签署意见。涉及学工办主任（副主任）、辅导员、团总支书记（副书记）的，须经学工处或团委签署意见。签署意见前由所在部门负责协商。

四、申报人员应在获悉录取情况后一周内书面向所在部门确认。

五、经批准的报考申请，当年度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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